
便捷貿 e 網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聯(經濟部工業局存查) 
進口貨品適用減免稅捐用途證明申請書（表 Y323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申請書一經塗改即失效) 

經濟部工業局台鑒： 
申請日期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公司申請字號  
 

(一)

申請

事項 

編號、名稱 00391 申請機器，儀器設備國內無產製證明 

適用法令 海關進口稅則第 84 章增註 13、第 85 章增註 7 及第 90 章增註 3 規定辦理 

(二) 
 

申 
 

請 
 

人 

公 司 名 稱 （申辦時：必填） 

回 件 地 址 （郵遞區號） 
（申辦時：必填） 

公司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
（申辦時：必填） 

（此為報單之納稅義務人） 
負 責 人 

（申辦時：可填可不

填） 聯 絡 人 （申辦時：必填） 

電 子 郵 件 （申辦時：必填） 

公 司 地 址 
（郵遞區號） 

（申辦時：必填） 

分公司營利事業統一
編 號 

（申辦時：不必填） 分公司名稱 （申辦時：不必填） 

工 廠 登 記 編 號 （申辦時：可填可不填） 電 話 ( 申 辦 時 ： 必 填 ） 
分

機 
（申辦時：可

填可不填） 傳 真 
（申辦時：可填可不

填） 

安裝設備之工廠地址 （郵遞區號） （申辦時：必填）請填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所載工廠地址 

(三) 
受進 
委口 
託人 

名 稱 （申辦時：必填，若有委託人） 負 責 人 
（申辦時：必填，若

有委託人） 

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編 號 （申辦時：必填，若有委託人） 電     話 
（申辦時：必填，若有

委託人） 
聯 絡 人 

（申辦時：必填，若

有委託人） 

地 址 （郵遞區號） （申辦時：必填，若有委託人） 

電 子 郵 件 （申辦時：必填，若有委託人） 

(四)進 口 貨 品 用 途 （申辦時：必填）  

(五) 拆解分批進口組裝 □是  □否  （申辦時：若為拆解分批進口組裝請勾選”是”，否則請勾選”否”） 

(六)有 效 期 限 
發文後兩年內向海關報關進口，方得適用本證明，惟如屬整廠設備有特殊理由者得申
請展延兩年，並以一次為限（申辦時：不必填） 

(七)貨品明細清表 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(C.C.C Code)、單價及總價等三欄位內所填之內容，由海關依實到
貨物認定為準。詳如附貨品清表M319 

(八)切結書 
1.申請人保證上列所填各欄均屬正確，進口貨品純供自用，

絕不轉讓或移用，如有違背願受懲處並放棄先訴抗辯權。 
2.申請人保證絕不變更進口貨品適用免稅之用途，如有違

背，願主動向海關補稅，否則願接受海關處罰，絕無異議。 
3.申請人以設廠切結書申請者，保證若未於工廠設立許可規

定期間內取得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時，願主動向海關補稅，
否則願接受海關處罰，絕無異議。 

4.申請人所附電子資料應屬正確，如有錯誤或虛偽不實，願
自行負責。 

 
 
(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) 

(九)附件名稱及份數 
1. 信用狀、付款證明或其他機關開立之進口、購置證

明文件。 
2. 輸入許可證影本乙份（免輸入許可證者可免附）。 
3.型錄或使用說明書乙份。 
4.足資證明申請人為製造業或技術服務業之證明文件

影本乙份(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或公司登記證明文
件或設廠切結書等) 。 

 
 

經 濟 部 工 業 局 
收 
文 

日期  
簽証核准 

日期  
文號  文號  

送件地址:106-51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 41-3 號          經濟部工業局/電話:(02)27541255/傳真:(02)27030160             經濟部工業局 
         408  台中市黎明路二段 503 號 7 樓       經濟部工業局中部服務處/電話: (04)22513829/傳真:(04)22513927 
         801 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436 號 5 樓   經濟部工業局南部服務處/電話: (07)2135277/傳真:(07)2210786 
本局免付費服務電話:0800-000256           本局網址:http://www.moeaidb.gov.tw 



便捷貿 e 網用      進口貨品適用減免稅捐用途證明貨品清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表 M319） 

申請事項編號及名稱：00391 申請機器，儀器設備國內無產製證明  
適用法令：海關進口稅則第 84 章增註 13、第 85 章增註 7 及第 90 章增註 3 規定辦理 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 

項次 C.C.C Code 

進口貨品中英文名稱及規格 

單位 數量 
輸入許可證或 

其他證明文件號碼 
幣別 

單價 
（報單

項次） 
(報單號碼) 

總價 本國進口地海關 

（申辦

時：必

填） 

（需與

報單一

致：是） 

XXX 

（申辦時：必填）

（前八碼需與

報單一致） 

C-11 

 

XXXXXXXXXXX 

84 

85 

90 

請依海關進口

稅則登錄 

名稱(中文)：（申辦時：必填）（需與報單一致：否）

C-60 

 

名稱(英文）：（申辦時：必填）（需與報單一致：是）
C-390 

牌名：（申辦時：可填可不填）（需與報單一致：：否）

C-20 

型號：（申辦時：必填）（需與報單一致：是）C-20 

規格：（申辦時：必填）（需與報單一致：是）C-150 

請依下列任何一項證明文件影本所載登錄至

相關欄位： 

一、 輸入許可證 

二、 L/C 信用狀 

三、 T.T.電匯單 

四、 PI 訂購確認單 

五、 Packing List 裝運清單 

六、 Po 採購單 

七、 或其他足以認定中英文名稱及規格之證

明文件 

 

（申辦

時：必

填） 

（需

與報

單一

致：

是） 

 

XXX 

（申辦時：必填）（報

單數量需小於或等

於此數量） 

 

N22,4 

（申辦時：必填） 

C-30 

 

(XXXXXXXXXXXXXX) 

填寫申請貨名之證

明文件號碼 

（申辦

時：必

填） 

 

XXX 

（申辦時：必填） 

 

N15,4 (XXX) 

(已進

口者,

請於此

欄填寫

此項次

之進口

報單項

次) 

C14 

(XXXXXXXXXX

XXXX) 

 (已進口者,

請於此欄填寫

此項次之進口

報單號碼) 

（申辦時：必填） 

 

N36,6 

（申辦時：必填） 

C-2 

(AA：基隆關區 

BA：高雄關區 

CA：臺北關區 

DA：臺中關區) 

請依進口地海關登

錄 

      

  

 

  

      

  

 

  

上列清表中，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 C.C.C Code、單價及總價之欄位內所填之內容，由海關依實到貨物認定為準。 

請蓋公司及                 租賃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濟部工業局 

負責人印鑑                 (公司負責人簽章)             核章 
 

於進口填寫報關單時，報單上之 

納稅辦法為 “51” 

稅則增註為 8413 或 8507 或 9003 


